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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雇主資遣了，勞⼯有哪些權益可爭取呢？資遣費⼜要怎麼計算呢？

⽂:匿名（認證法律⼈） ‧ 勞動‧⼯作  ‧ 2022-11-08

本⽂

⼀、勞動關係如何結束？

勞動關係的開始需要勇氣，結束需要智慧。⽽勞動關係的終⽌，可以各從勞、資雙⽅的⽴場來看。

（⼀）雇主終⽌勞動契約的情況

由雇主提出的終⽌⼜分兩類情況[1]，⼀類俗稱資遣[2]（法律上叫做經濟性解僱），是指資⽅因為某些原因所
以無法繼續聘僱員⼯，員⼯本⾝並沒有犯錯的情況；另⼀類俗稱開除[3]（法律上叫做懲戒性解僱），屬於勞⼯
有重⼤違約的情況，必須是員⼯的⾏為導致資⽅沒有其他⼿段處置員⼯，只有開除員⼯⼀途時，才可以開除員
⼯。

（⼆）勞⼯終⽌勞動契約的情況

⾄於從勞⼯⽴場出發，也有「⾃請離職[4]」，以及⾯臨其他「不得不離職事由」的「⾮⾃願離職[5]」，兩種
情況。

資⽅與勞⽅不同⽴場的勞動契約終⽌類型⽐較請參⾒表1。
表1：勞動契約終⽌類型及勞基法上之權利義務

⽴場 類型 法條依據 預告期間 謀職假 資遣費

 

 

資⽅

 

資遣

勞基法§11 ✓ ✓ ✓

勞基法§13但書 ✓ ✓ ✓

勞基法§20 ✓ ✓ ✓

開除 勞基法§12 I ✕ ✕ ✕

 

 

⾃請離職 勞基法§15 ✕ ✕ ✕

 
勞基法§14 ✕ ✕ 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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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⽅ ⾮⾃願離職 企併法§17 ✓ ✓ ✓

就保法§11 II ✕ ✕ ✕

⾒「資遣」欄位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 ✓：代表依法有此項⽬  ✕：代表依法無此項⽬
來源：作者⾃製。

⼆、勞⼯權益要注意！

（⼀）勞動關係如何結束，會影響勞⼯權益

所以⼀旦資⽅請員⼯⾛⼈，務必要釐清究竟理由是什麼[6]，因為如果是屬於「資遣」類型，關於預告期
間[7]、謀職假[8]及資遣費等，通通是勞⽅可以主張的權益。實務上常⾒勞⼯朋友，因為資⽅宣稱以資遣⽅式
會留下紀錄，恐不利⽇後求職之類的話術，⽽改成「⾃請離職」的⽅式終⽌契約，實在是天⼤的誤會；況且⼀
旦⾃請離職，還會影響⽇後申請失業給付的資格[9]，建議勞⼯朋友絕對要了解⾃⾝權益、堅持住⾃⼰的底線。

（⼆）預告期間與謀職假

⾄於雇主終⽌契約的預告期間，跟員⼯的受僱年資有關，任職超過3個⽉未滿1年者，須提前10⽇預告；任職
超過1年未滿3年者，須提前20⽇預告；任職超過3年者，須提前30⽇預告。如果沒有依照預告天數規定給予
預告期間⽽終⽌契約，則必須給付相應天數的⼯資。另外，勞⼯收到預告後，可以在每週⼯作時間內挑2天找
⼯作，這2⽇照常領薪資，雇主不得扣薪[10]。

三、資遣費還有分新舊制？計算標準是什麼？

隨著資遣⽽來的權益中，⽐較需要特別注意的是資遣費，資遣費有分「新制」與「舊制」，以勞⼯是否適⽤
「勞⼯退休⾦條例」為分界；如果是2005年7⽉1⽇以後進⼊職場的⼈[11]，適⽤勞⼯退休⾦條例，就是新制
資遣費；如果是2005年7⽉1⽇前已受僱於同⼀事業單位，「選擇繼續適⽤舊制」或「選擇適⽤新制，保留舊
制年資」，不適⽤勞⼯退休⾦條例者，則是舊制資遣費[12]；雖然同樣涉及平均⼯資[13]，但兩者的法規適⽤
不同、計算⽅式也不同[14]，資遣費制度⽐較表⾒表2。

表2：新舊制資遣費制度⽐較
資遣費制度 法源依據 年資與發給計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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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制資遣費 勞⼯退休⾦條例§12 ．每滿1年發給1∕2個⽉平均⼯資
．未滿1年者，以⽐例計給
．最⾼發給6個⽉平均⼯資為限

舊制資遣費 勞動基準法§17 ．每滿1年發給1個⽉平均⼯資
．剩餘⽉數或⼯作未滿1年者，以⽐例計給
．未滿1個⽉者以1個⽉計

來源：作者⾃製。
 

在相同條件之下，假設勞⼯A平均⼯資為30,000元，適⽤勞動基準法（簡稱勞基法）退休⾦規定⼯作年資為3

年6個⽉⼜15天，舊制資遣費計約107,500元[15]，在新制資遣費計約53,125元[16]。

如果⽂字加上算式讓你卻步，也可以利⽤勞動部官⽅資源，在勞動部全球資訊網[17]「資遣費試算表」可輸⼊
相關資訊試算。

終⽌勞動契約的時候需要智慧，⽽勞動基準法既然只是「基準」，勞雇雙⽅都應該對底線有正確的認知，並且
致⼒提升勞動條件，不僅僅以達到勞基法的最低標準為滿⾜。

註腳
   詳細說明請⾒雷皓明、張學昌（2020），《什麼時候可以解雇？應提前多久通知？》。[1]

   資遣的根據是勞動基準法第11條：「
⾮有左列情事之⼀者，雇主不得預告勞⼯終⽌勞動契約：
⼀、歇業或轉讓時。
⼆、虧損或業務緊縮時。
三、不可抗⼒暫停⼯作在⼀個⽉以上時。
四、業務性質變更，有減少勞⼯之必要，⼜無適當⼯作可供安置時。
五、勞⼯對於所擔任之⼯作確不能勝任時。」
進⼀步的說明，請⾒⿈胤欣（2020），《雇主以業務性質變更為理由解僱勞⼯，是否合法？需不需要先
預告？勞⼯該如何主張權利？》。

[2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2條：「
I 勞⼯有左列情形之⼀者，雇主得不經預告終⽌契約：
⼀、於訂⽴勞動契約時為虛偽意思表⽰，使雇主誤信⽽有受損害之虞者。
⼆、對於雇主、雇主家屬、雇主代理⼈或其他共同⼯作之勞⼯，實施暴⾏或有重⼤侮辱之⾏為者。
三、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確定，⽽未諭知緩刑或未准易科罰⾦者。
四、違反勞動契約或⼯作規則，情節重⼤者。
五、故意損耗機器、⼯具、原料、產品，或其他雇主所有物品，或故意洩漏雇主技術上、營業上之秘密，

[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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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雇主受有損害者。
六、無正當理由繼續曠⼯三⽇，或⼀個⽉內曠⼯達六⽇者。
II 雇主依前項第⼀款、第⼆款及第四款⾄第六款規定終⽌契約者，應⾃知悉其情形之⽇起，三⼗⽇內為之
。」

   法律規定可參考勞動基準法第15條：「
I 特定性定期契約期限逾三年者，於屆滿三年後，勞⼯得終⽌契約。但應於三⼗⽇前預告雇主。
II 不定期契約，勞⼯終⽌契約時，應準⽤第⼗六條第⼀項規定期間預告雇主。」
勞動基準法第16條第1項：「雇主依第⼗⼀條或第⼗三條但書規定終⽌勞動契約者，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
款之規定：
⼀、繼續⼯作三個⽉以上⼀年未滿者，於⼗⽇前預告之。
⼆、繼續⼯作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於⼆⼗⽇前預告之。
三、繼續⼯作三年以上者，於三⼗⽇前預告之。」
具體的細節，可參考雷皓明、張學昌（2020），《離職、請辭要遵守什麼程序？》。

[4]

   ⾮⾃願離職的⽤語，可以參考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3項：「本法所稱⾮⾃願離職，指被保險⼈因投保單位
關廠、遷廠、休業、解散、破產宣告離職；或因勞動基準法第⼗⼀條、第⼗三條但書、第⼗四條及第⼆⼗
條規定各款情事之⼀離職。」

[5]

   請⾒康⽴賢（2020），《我可以請公司發給服務證明書或⾮⾃願離職證明書嗎？為什麼要區分是不是⾃
願離職？》。

[6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6條：「
I 雇主依第⼗⼀條或第⼗三條但書規定終⽌勞動契約者，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：
⼀、繼續⼯作三個⽉以上⼀年未滿者，於⼗⽇前預告之。
⼆、繼續⼯作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於⼆⼗⽇前預告之。
三、繼續⼯作三年以上者，於三⼗⽇前預告之。
II 勞⼯於接到前項預告後，為另謀⼯作得於⼯作時間請假外出。其請假時數，每星期不得超過⼆⽇之⼯作
時間，請假期間之⼯資照給。
III 雇主未依第⼀項規定期間預告⽽終⽌契約者，應給付預告期間之⼯資。」

[7]

   請⾒張學昌（2020），《謀職假是什麼？該怎麼請？》。[8]

   因為根據法律規定，只有⾮⾃願離職的情況可以請領失業給付，⾒就業保險法第11條第1項第1款：「本
保險各種保險給付之請領條件如下：⼀、失業給付：被保險⼈於⾮⾃願離職辦理退保當⽇前三年內，保險
年資合計滿⼀年以上，具有⼯作能⼒及繼續⼯作意願，向公⽴就業服務機構辦理求職登記，⾃求職登記之
⽇起⼗四⽇內仍無法推介就業或安排職業訓練。」

[9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6條：「
I 雇主依第⼗⼀條或第⼗三條但書規定終⽌勞動契約者，其預告期間依左列各款之規定：
⼀、繼續⼯作三個⽉以上⼀年未滿者，於⼗⽇前預告之。
⼆、繼續⼯作⼀年以上三年未滿者，於⼆⼗⽇前預告之。
三、繼續⼯作三年以上者，於三⼗⽇前預告之。
II 勞⼯於接到前項預告後，為另謀⼯作得於⼯作時間請假外出。其請假時數，每星期不得超過⼆⽇之⼯作

[10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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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籤
 資遣，資遣費，⾮⾃願離職，平均⼯資，勞⼯退休⾦條例

時間，請假期間之⼯資照給。
III 雇主未依第⼀項規定期間預告⽽終⽌契約者，應給付預告期間之⼯資。」

   因為2007年勞⼯退休⾦條例修正，並且溯及到2005年7⽉1⽇，所以在2005年7⽉1⽇以後，勞⼯有「
改選新制」、「初次就業」、「離職再受僱」或「受僱於2005年7⽉1⽇以後始指定適⽤勞基法的單位」
的情況，會適⽤新制。

[11]

   勞⼯退休⾦條例第12條第3項：「選擇繼續適⽤勞動基準法退休⾦規定之勞⼯，其資遣費與退休⾦依同法
第⼗七條、第五⼗五條及第⼋⼗四條之⼆規定發給。」

[12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2條第4款規定：「本法⽤詞，定義如下：……四、平均⼯資：指計算事由發⽣之當⽇前六
個⽉內所得⼯資總額除以該期間之總⽇數所得之⾦額。⼯作未滿六個⽉者，指⼯作期間所得⼯資總額除以
⼯作期間之總⽇數所得之⾦額。⼯資按⼯作⽇數、時數或論件計算者，其依上述⽅式計算之平均⼯資，如
少於該期內⼯資總額除以實際⼯作⽇數所得⾦額百分之六⼗者，以百分之六⼗計。」

[13]

   勞動基準法第17條第1項：「雇主依前條終⽌勞動契約者，應依下列規定發給勞⼯資遣費：
⼀、在同⼀雇主之事業單位繼續⼯作，每滿⼀年發給相當於⼀個⽉平均⼯資之資遣費。
⼆、依前款計算之剩餘⽉數，或⼯作未滿⼀年者，以⽐例計給之。未滿⼀個⽉者以⼀個⽉計。」
勞⼯退休⾦條例第12條第1項：「勞⼯適⽤本條例之退休⾦制度者，適⽤本條例後之⼯作年資，於勞動契
約依勞動基準法第⼗⼀條、第⼗三條但書、第⼗四條及第⼆⼗條或職業災害勞⼯保護法第⼆⼗三條、第⼆
⼗四條規定終⽌時，其資遣費由雇主按其⼯作年資，每滿⼀年發給⼆分之⼀個⽉之平均⼯資，未滿⼀年者
，以⽐例計給；最⾼以發給六個⽉平均⼯資為限，不適⽤勞動基準法第⼗七條之規定。」

[14]

   算式：30,000元×{3+〔（6＋1）÷ 12 〕}＝30,000元 × （3⼜7/12） ≒107,499.9元。參考勞動部
全球資訊網（2016），《舊制資遣費》。

[15]

   算式：30,000元×1/2×{3+〔（6＋15/30）÷ 12 〕}＝30,000元× (1⼜37/48) ≒53,124.9元。參
考勞動部全球資訊網（2016），《新制資遣費》。

[16]

   勞動部全球資訊網（n.d.），《資遣費》。[1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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